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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保险直播营销既是保险展业的新
渠道，也是未来保险消费群体了解保
险产品的新方式。 鉴于直播的传播具
有及时性、爆发力，为进一步规范保
险直播业务的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风
险，《报告》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报告》指出，在银保监会发布的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
稿）》 要求保险公司不设分支机构，不
得线下销售保险产品； 中国广告协会
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也有
提及， 直播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导流
用户私下交易； 但当前不少保险机构
都是通过直播引流用户到自家平台进
行进一步交流咨询，从而促成交易。 如
何区分保险机构的引流是否合规，也
成为业内的争议点。

就此，《报告》认为，针对此类精细
化问题，监管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及
时有效地开展监控、 追踪、 管理与惩
戒，规范保险机构的直播行为。 比如，
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监管机构
应当加强直播平台信息数据监管。 完

善数据采集，对直播平台保险展业的行
为，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施“穿透式”监
管，建立风险隔离机制，借鉴国外和其
他行业的监管机制， 提升科技监管能
力。 同时，监管机构应加强与互联网主
管部门以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
强化监管合力，建立第三方互联网平台

“黑名单”、失信联合惩戒等制度。
同时，《报告》指出，直播平台在净

化网络环境、规范网商行为方面，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直播平台应充分利用
畅通投诉渠道、设立产品榜单、增加消
费警示弹窗等手段，将扰乱市场正常秩
序的不法者驱离，及时下架违规视频和
违规直播者。 另一方面，直播平台可以
通过合理收取平台费， 遏制返佣促销、
捆绑消费，避免直播平台沦为保险公司
争抢市场份额的工具，促进市场良性竞
争、可持续发展；再者，直播平台应提高
网络技术支持和辅助服务的技术水平，
维持自身系统的正常运营，提升用户观
看体验，加强客户隐私保护，减少信息
泄露风险。

销售转化亟待合规 险企直播多以用户教育为主

“直播卖保险首场带货近 1000
万”“一场直播保费成交额超 4 亿”
“云端直播 1 小时， 助力保险销售超
1.6 亿”……今年 4 月 27 日，新快报
就刊发过《直播平台成保险营销新阵
地》报道，指出由于疫情限制保险公
司原有销售模式，保险公司寄望可以
借拉近与潜在金融消费者距离的直
播打开增量市场。 而近期，新快报记
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保险公司直播

“带货” 的风潮逐渐兴起， 越来越多
的保险公司高管上阵短视频、 直播

“带货”， 一场直播带货过亿保费的
消息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中，一股销售额的攀比之风也在悄然
出现。

不过，保险直播“带货”所产生的
销售数据并非即时成交数据， 而是结
合收看直播的人数等因素进行预估的
数值。以水滴公司创始人兼 CEO沈鹏
直播“带货”为例，水滴公司宣称沈鹏
直播一个小时为累计带货成果近
1000万。 但记者点开其所在的直播间
发现，沈鹏并未在直播间直接卖保险，
而是通过向用户普及保险保障意识的
方式介绍相关保险产品， 从而引导用
户通过 APP 或小程序进入保险商城
购买产品，最后能“卖”多少，当下无法
获知，只能有个预估“成交额”。

此外，目前保险直播“带货”仍存
在诸多违规内容。 如在沈鹏直播期
间，他曾多次引导用户按照指定口令
在评论区留言的方式参与抽奖，抽取
小米电视机、保温瓶、现金红包等福
利奖品，明显违反北京银保监局规定
的“不得违反规定以打折、红包、抽奖
等形式变相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
的利益”的要求。

无独有偶，在微保平台今年“三
八妇女节”的直播中，其也宣传称直
接带货成交 1800 万， 但新快报记者
点开其直播预告宣传链接发现，该场
直播并不支持回看。 明显违反北京银
保监局所强调的“保险机构印发用直
播软件或网络平台直播推介和宣传
时应留存直播录像”的要求。

甚至有一些保险机构在直播中
片面描述保险产品特性，从而对消费
者进行误导营销。 如众安保险近期一
场以“保险很坑， 理赔负责人来解
答！ ”为主题的直播中，主持人在推荐
众安保险的某款百万医疗险时，曾多
次向用户表示， 首月只需要 2 元，就
能拥有 600 万保额，却未向用户解释
清楚，产品次月保费最低 13 元起。 假
设一位 60 岁男性用户， 在无社保的
情况下投保，次月及后续每月需缴纳
825 元，相差 400 多倍的保费，很容易
给消费者造成被“坑”了的错觉，引发
更多的销售纠纷。

值得额外一提的是，在监管趋严
的形势下，微保、慧择保险、蜗牛保险
等多家保险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在回
应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保险直
播不适合直接“带货”，不建议用户在
直播中直接沟通购买复杂的保险产
品。 未来，它们对于保险直播的主要
定位重点在于用户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在面
访受阻、线下销售中断等重压下，保
险公司开始聚焦线上展业新模式。
在抖音、快手等各类直播平台上，能
看到许多保险代理人通过开展以
“保险”为主题的各类直播，获取保
险用户关注，进而引流、带货。

据《报告》梳理，目前主流的保
险直播内容，大致可以分为“面向保
险业内人士的内部培训与激励”及
“面向保险消费者的线上营销”两大
类。

其中，内部培训可细分为高管
事业说明会、 业务培训两个类别；
用户营销可以细分为保险产品线
上发布会、保险知识普及、高管直
播“卖保险”等六个类别；而在以上
的直播内容分类中，以保险营销为
目的的直播内容占据了主要份额，
借“教育用户”之名，进而引流、甚
至卖保险。

考虑到直播这种传播力、渗透
力极强的营销方式有利于触达海
量客户资源，并基于大数据精准定
位保险需求，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
机构目前正积极利用直播平台进
行保险展业。 但保险直播的门槛并

不高， 几乎人人都可以去当“主
播”， 这种迅速兴起的销售模式也
伴随着误导性销售、 服务能力不
足、信息泄露、保险行业形象受损
等风险隐患。

《报告》认为，相较于一般商品
而言，保险产品更为复杂，无论讲解
保险知识还是推荐保险产品， 均存
在产出良莠不齐、博眼球等问题，甚
至出现一些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
就把不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客户的情
况， 容易产生理赔纠纷， 导致直播
“带货”变成直播“带祸”。

比如，《报告》指出，由于直播
“带货”尚未“合理化”，大多数保险
公司都不敢公然在直播间“卖保
险”，为了留住直播间观众，提高转
化率，保险公司只能借助直播平台
的各种营销工具，收集用户的个人
信息。 但并非所有直播平台都具备
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和辅助服务的
资质、技术水平、资金和人力，有的
甚至不能维持自身系统的正常运
营， 如此大量地收集保险客户信
息， 既加大了客户信息泄露风险，
也容易给客户带来被“二次强行销
售”的烦恼。

随着保险直播的持续“火热”，在
直播内容中， 也开始频繁出现“炒停
售”“焦虑营销”“局部误导销售” 等不
当宣传。 各地监管开始锁定渠道，出手
整治保险直播营销乱象。《报告》指出，
保险直播“带货”等营销展业行为以及相
关经营资质问题正在迎来一波“强监
管”，但目前有不少保险机构的直播营销
及“带货”并不符合当下监管要求。

比如，北京银保监局印发《关于网
络直播和短视频风险提示的通知》强
调， 保险机构利用直播软件或网络平
台直播推介和宣传保险机构、 保险理
念、 特定保险产品等应参照产品说明
会管理，并留存直播录像，但当下仍有
许多保险直播内容并没有留存直播影
像。其次，北京银保监局要求保险机构
发布的保险短视频、直播内容，不得违
反规定以打折、红包、抽奖等形式变相
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目前
来看，保险公司在直播间插入抽奖、发
红包等互动环节已是常态。

严监管下，保险直播“带货”会成
为险企主流营销方式吗？《报告》认为，
尽管目前很多保险机构追捧直播“带
货” 的营销方式， 但实际转化效果有
限，更多是起到宣传推广作用，保险直

播能否可持续地为行业创造一定量
级、更加客观地贡献，还有待进一步验
证和观察。未来，直播平台尚且不能成
为主导性的销售渠道。

《报告》提出，保险机构应该保持
对技术的敏感度， 以应对科技发展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积极优化产品，推进
业务转型， 加速线上线下服务融合要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保险科技； 保险从
业者在积极拥抱新渠道的同时， 更应
理性看待保险直播在疫情期间的“上
佳”营销效果，提升专业化水平，注重
合法合规。

同时《报告》提醒消费者，在被保
险直播引流购买保险产品时，要留心
当中的营销套路。 首先要知道“谁在
卖”， 查验保险业务经营者是否具备
相应资质，不要购买未取得经营保险
业务许可的主体所销售的保险产品；
其次，要懂得“从哪买”，应从保险公
司或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官方网络
平台、手机应用等正规渠道购买保险
产品；最后，要清楚买的到底是什么，
所购保险产品保障什么， 不保什么，
注意认真阅读投保提示、保险条款等
信息，充分了解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
和免责范围。

新快报与复旦大学 保险研究团队联合发布保险直播调研报告

快消商品与保险产品在直播营销中的不同
快消商品 保险产品

涉及金额 相对较低 部分较高，如寿险、重疾险
付款方式 一次付清 一次付清 / 定期分次缴费
购买价值 使用价值 风险价值
专业性 较低 高
退货 / 退保损失 一定期限内几乎为零 犹豫期后需支付一定手续费
促销手段 折扣、抽奖等降价促销 不可以打折、抽奖、送红包等方式

变相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决策过程 快，往往冲动消费 慢，需要仔细考虑

借“用户教育”宣传吸粉
进而引流卖保险

监管趋严 销售亟待合规
保险直播尚不适合直接“带货”

建立第三方互联网平台“黑名单”
失信联合惩戒等制度

借“教育用户”之名卖保险
直播“带货”潜藏诱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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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保险到底咋配置？ ”“我得了 xxx 病百万医疗能报销吗？ ”“用一场直播给大家讲清楚，生病了保险到底怎么赔。 ”……现如今，
直播玩法正在成为保险行业运营的新模式。险企以直播为连接点，通过内容输出吸引用户，以间接增加与用户的黏性。疫情当下，保险行
业显然加快了向线上转型的步伐。

然而，火爆的保险直播触发的种种营销乱象，也引发了监管的注意。严监管下，保险直播“带货”会成为险企主流营销方式吗？新快报
联合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等团队发布《保险营销观察报告：直播“带货”的现状、风险分析与未来研判》（下称《报告》），
通过对当前保险直播带货的现状、风险及未来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保险直播“带货”模式仍有待完善，尚不能成为当下的主流销售渠道。

与此同时，众多保险机构也纷纷向新快报记者表示，未来仍会继续探索保险直播的玩法，但对于保险直播的主要定位在于“用户教
育”，不会直接通过直播进行“卖保险”。 在此，新快报提醒广大保险消费者要警惕保险直播“带货”中的各种误导式宣传、谨慎投保，从而
避免产生后期后期续保、赔付的纠纷。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主流现状

趋势研判

政策建议

■廖木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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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7 日，新快报刊发《直播
平台成保险营销新阵地》报道。


